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
仪器设备维修规定
第1条 加强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，每次使用前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测试，使用后擦拭、校验和放回原位，确保仪器设备处于完好状态。
第2条 制定维护保养规程，维护内容包括清洁、测试、电源检查、更换零件等，精心维护、严格检查、消除隐患。
第3条 长期不用的仪器设备要进行备案登记，上报学校资产与设备管理处，以便做好校内调剂，让仪器设备充分发挥作用。
第4条 参与实训的教师需加强学生实验指导，单独操作的仪器设备应教会学生使用。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严禁擅自拆卸和擅自改造仪器设备。
第5条 仪器设备一旦出现故障，应马上停机，并记录故障时间、原因、故障现象。向该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报告，上报学校资产部门或厂家进行维修，并认真填写《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仪器设备维修记录》台账（见附表7）。
第6条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，应认真查找原因，属于人为事故，根据情况给予处罚。
第7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经费应纳入预算，主要用于实验教学仪器设备修理。对仪器设备维修工作中，虚收冒领、收取回扣、验收马虎、监督不严的行为要严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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